
助学贷款实施办法 

 

 

开展助学贷款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人才培养，使部分家庭经

济较为困难的优秀青年得以深造的重大决策；也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

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所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的国家助学

贷款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00〕6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

51 号）的有关精神以及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和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管理 

学生处作为本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各学院作为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

具体承办部门，共同承担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组织、审核以及介绍

人的职能。 

1.学生处贷款管理具体职责 

（1）负责联系银行与各学院，组织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各项手续。定期将《助学贷款

申请审批表》发给初审合格的申请贷款学生；负责对申请贷款学生的资格进行复审；将符合

贷款条件的学生资料报送银行；负责组织贷款学生与经办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办理贷款《扣款

授权书》、《借款凭证》、《借款合同》等表格的填写和签署手续。 

（2）根据学校在校生的发展规模，负责编报年度国家助学贷款计划，并定期向省学生

贷款管理中心报告本校助学贷款进展情况以及其它相关统计报表。 

（3）定期将贷款申请、审批和发放情况报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学校领导审核、批准后，

上报浙江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 

（4）负责贷款学生的贷后管理，建立和完善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向银行提供

贷款学生的基本情况。 

（5）在毕业生个人贷款信息采集的基础上，做好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息数据库，

按时向全国高校资助指导中心报送信息。 

（6）贷款学生毕业时，协助贷款银行办理学生贷款的还款确认手续，并将银行返回的

《国家助学贷款确认书》表格存入学生个人档案；及时将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与联系方式等信

息报放贷银行备案，协助银行处理违约学生的善后事宜。 

（7）协助银行防范贷款风险，对借款学生未按时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的，协调各学院

落实催讨工作。   

2.申请贷款学生所在学院的职责 

（1）掌握和宣传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负责本学院学生申请贷款资格的初审工作，并

对贷款学生提交的贷款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家庭经济状况、学习成绩、奖惩情况、见证

人资格、贷款金额是否合理等进行审核，指导申请学生正确填写助学贷款申请表。 

（2）熟悉《借款凭证》、《借款合同》、《扣款授权书》等合同文本的填写、签署等业务

知识。 

（3）负责组织借款学生及其见证人准时到场办理贷款相关手续。 

（4）负责将学生出国、转学、服兵役、休学、退学、开除、伤亡、失踪等变动情况，

及时报校学生处。 

（5）贷款学生毕业时，学院要协助学生处组织学生与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办好还

款确认手续后，方可为贷款学生办理毕业手续。 



（6）及时了解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通讯方式和联系地址，并报校学生处备案。 

（7）协助银行做好对本学院贷款学生未按时清偿的贷款本息催讨工作。 

二、助学贷款对象和条件 

1.贷款对象：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2.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应具备以下条件： 

（1）家庭经济确实困难，难以支付学费，且有乡镇（区）人民政府或县（市）民政部

门的有关证明。 

（2）学习努力，成绩良好。 

（3）诚信守信，品行端正。 

三、助学贷款的额度、期限、利率和贴息 

1．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的，目前我校经办银行办理仅

办理学费贷款。 

2．贷款学生和经办银行应在签订贷款合同时约定还款方式和还款时间。学生一毕业即

进入还款期，毕业后半年按季度还本付息，允许毕业后 6 年内还清，是否延期由贷款银行与

借款学生商定。若借款学生继续功读学位，借款学生要及时向银行提供书面证明，财政部门

继续按在校生实行贴息。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后 1 年内，可以向银行提出一次调整还款

计划的申请，银行应予以受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调整。 

3．助学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

执行。如遇国家利率调整，则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 

4．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率由省财政 100%贴息，毕业后的贷款利息由借款人全额

支付。 

四、申请助学贷款的材料 

1．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助学贷款申请表； 

2．学生助学贷款当地政府证明； 

3．浙江外国语学院申请助学贷款学生个人信息表； 

4．大学生学习、品行说明书； 

5．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6．上学年成绩单（盖章有效）； 

7．存折帐号复印件。 

五、申请助学贷款的程序 

1．助学贷款一般在每学年开学初办理。学生须先如实填写《浙江外国语学院助学贷款

申请审批表》，并落实好两名见证人，见证人是指与借款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其中一名必须

是本校在编教师，另一名可以是本校的在读同学）。见证人不必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其职责

是：协助介绍人和贷款银行了解借款人的有关情况。该表格由学院初步审查后，统一交校学

生处。 

2．学生处负责对贷款学生材料进行初审，并对申请学生情况表现做出初步分析鉴定，

并将初审合格后的申请审批表及相关材料递交银行。 

3．学生根据学校确定给予的借款数额，如实填写银行出具的《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

（一式四份）；由学生处作为“贷款介绍人”将该表格交贷款银行进行审批。 

4．贷款银行约定日期与借款学生依法签定贷款合同。签定贷款合同时，借款学生应提

供入学通知书或学生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同时要有两名见证人对其身份提供证明。 

六、助学贷款的偿还方式 

1．助学贷款采取灵活的还本付息方式，可提前还贷，或利随本清，或分次偿还（年、

季、月），具体方式由贷款人与借款人商定并载入合同。 



2．提前归还的，提前归还部分按合同约定利率和实际使用时间计收利息；贷款本息不

能按期归还的，按规定计收罚息。 

3．借款人要恪守信用，如因各种原因离开学校者，应主动将最新通讯方式、工作单位

及住宿地址告知见证人、介绍人（学校学生处）和贷款银行，并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4．借款人要有法律观念，按合同条款承担法律责任。 

七、助学贷款偿还的风险防范与补偿 

1．对未按期限、数额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银行应对其计收罚息，并将其违约行

为载入金融机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2．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将违约借款学生名单在新闻媒体及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学历

查询系统网站公布。 

3．按照“风险分担”的原则，由财政和高校按各 50%的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

偿专项基金。 

八、本办法所述条文，如与已签定生效的贷款合同条款不符，以贷款合同为准；国家助

学贷款政策发生调整时，以调整后的政策为准。 

九、本办法从公布之日开始实施，由校学生处负责解释。 


